[bookmark: _GoBack]政和县人民政府关于修订《政和县专利奖励规定》的通知 
www.zhenghe.gov.cn   发布时间：2017-07-18   来源：县政府   【添加收藏】
各乡（镇）人民政府，熊山街道办事处，县直各单位：
为加强知识产权强县举措，推动政和企业转型升级和提高核心竞争力，促进绩效考评专利指数取得好的成效，经县政府2017年第十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修订后的《政和县专利奖励规定（修订）》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政和县人民政府
 2017年7月14日
 
 
 
政和县专利奖励规定（修订）
 
第一条  为鼓励发明创造，培育和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前景的技术，推动政和县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特设立政和县专利奖励资金，并制定本管理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专利奖励资金由县财政在年度预算中安排，实行专款专用。专利奖励资金由县财政局、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县知识产权局负责管理。县财政局负责专利奖励资金的划拨；县知识产权局负责专利奖励资金申请的受理审核和兑现。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的专利奖励是指政和县政府对专利权在本县的授权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和购买的发明专利给予专利权人的一次性定额、后补助奖励。对授权专利的奖励只针对电子申请的专利。
专利权在本县是指第一专利权人（第一专利申请人）地址在政和县行政区域内。专利权人为在政和县辖区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户籍在本辖区内的个人。
第四条  从本年度开始，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按以下标准奖励。
（一）国内发明专利：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每件奖励20000元。
（二）国内实用新型专利：属职务发明的，每件给予2500元奖励，同一权利人同一年度奖励最高不超过2.5万元；同一权利人同一年度有一件以上授权发明专利，最高奖励不超过5万元。
属非职务发明的，每件给予1000元奖励，同一权利人同一年度奖励最高不超过1万元。
（三）国内外观设计专利：属职务发明的，每件给予1000元奖励，同一权利人同一年度奖励最高不超过1万元；同一权利人同一年度有一件以上授权发明专利，最高奖励不超过2万元。
（四）通过PCT途径向外国（地区）申请并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每件给予20000元奖励，最多不超过两个国家（地区）。
属职务发明的，同一权利人同一年度专利奖励不超过10万元；非职务发明的，同一权利人同一年度专利奖励不超过5万元。
同一发明人既有职务发明又有非职务发明，超过限定额度的，按一种奖励办法执行，以最高额度予以奖励。
第五条　购买的发明专利，其发明专利有效期为十五年内的每件奖励10000元，最高不超过3件。购买的发明专利须提前在县知识产权局申报备案。
第六条  获得发明专利奖励的专利权人必须缴纳其发明专利授权后至少六年的年费。必要时从奖励金额中直接支出。
第七条  县知识产权局受理专利奖励申报，对申报奖励的授权专利、购买转让的发明专利进行审核。
第八条  申请专利奖励资金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需向县知识产权局提交下列材料：
（一）《政和县专利奖励资金申请表》。
（二）专利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专利权人为企事业单位的，由法人代表在复印件上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专利权人为个人的，由专利权人在复印件上签名；专利权人为多人的，由第一专利权人（专利证书中专利权人姓名排名先后为准）提出申请，其余共有专利权人也均应在复印件上签名。其余共有专利权人若无法签名，可提供授意委托函，委托第一专利权人代理。
（三）主体资格证明。申请专利奖励资金时，专利权人为企事业单位的需提供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书、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或统一信用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专利权人为个人的需提供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专利权人为多人的，分别提供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无法提供原件的需提供带有本人签名的传真件。
（四）购买的发明专利申请奖励资金需提供购买转让发明专利合同原件和复印件，著录变更等相关材料。
（五）按要求需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
委托他人代领的，需出示申请人身份证和委托书及代领人身份证复印件。
第九条  申请专利奖励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原则上应于每年的3月10日前将上一年度获得授权的专利（购买的发明专利比照执行）按规定向县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逾期未申请奖励的，视为放弃。
第十条  申请专利奖励的法人单位和个人，应提交真实的材料和凭证，如有弄虚作假和恶意套取奖励资金行为，将不予奖励。已经奖励的一经发现，责令退回全部奖金，同时取消其再次提出奖励申请的资格，并将失信信息纳入社会信用体系，情节严重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